[bookmark: _Hlk205393435][bookmark: _Hlk205308321]承租國有非公用土地作造林使用情形紀錄表(114年11月訂定版本)

1、 承租人名稱及租約號：○○公司、租約號：（　　）國標林租字第 　　　　　　號
2、 承租土地基本資料及使用情形
	序號
	基本資料
	使用情形

	
	土地標示
	承租面積(公頃)
	苗木種植情形說明
	林業設施設置情形
	其他地上物使用情形

	
	
	
	尚未種植苗木
	已種植苗木
	是否於造林起始期限內開始苗木種植作業
	無林業設施
	有林業設施
	無地上物
	有地上物
(地上物情形)

	
	
	
	
	起始日
	樹種
	
	
	設施
種類
	土地同意使用
證明書文號
	農業設施容許
使用文號
	
	

	1
	○市○區○段5地號等8筆
	
	
	
	
	□是
□否：(說明理由)
	
	
	
	
	
	貨櫃屋

	2
	【依承租土地序號逐筆填列】
	
	
	124.3.5
	樟樹
	□是
□否：(說明理由)
	
	資材室
	113.8.5台財產北租字第○號
	113.10.15
○字第○號
	
	


3、 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（下稱自願減量專案）情形說明(未申請請於序號1申請土地標示欄位載明【未申請】，其餘免填)
	序號
	申請資料
	取得減量額度情形(未取得則免填)

	
	申請土地標示
	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
自願減量專案意向書文號
	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核准文號
	計入期
	取得
日期
	取得數量
(每公噸二氧化碳當量)
	減量額度編碼
	分收情形及分收方式

	1
	【依申請情形據以填載】
	114.12.8台財產北租字第○號
	115.3.20○字第○號(尚未核准則免填)
	115.4.1~135.3.31
(尚未核准則免填)
	120.3.1
	4
	
	□已完成分收：
  方式：□分配額度 □折換現金
□未完成分收，理由：

	
	
	
	
	
	127.5.6
	2
	

	□已完成分收：
  方式：□分配額度 □折換現金
□未完成分收，理由：


4、 承租人切結事項及檢附證明文件
(1) 切結事項：本表內容係依租約、實際使用情形及申請自願減量專案情形填載，且檢附證明文件絕無虛偽不實。填載內容及檢附證明文件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(2) [bookmark: _Hlk206058925][bookmark: _Hlk205310069][bookmark: _GoBack]檢附證明文件：1.□現場照片(自起租日起算每半年內運用手機APP拍攝含有日期、時間及GPS座標、方位等資訊之照片，每一序號土地拍攝2張以上，每次拍攝之GPS座標、方位資訊不得與前次相同。自起租日起算至第一次提供本紀錄表，未滿半年者，得免檢附照片。)、2.□經林業主管機關檢查符合獎勵輔導造林辦法第19條第1項規定公函(符合本目情形，得免附第1目照片，惟租賃標的如有多筆土地，未符合本目情形者仍應檢附第1目照片)、3.□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文件、4.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註冊自願減量專案公文影本、5.□取得減量額度相關證明文件(須有取得日期、取得數量及減量額度編碼)、6.□其他證明文件。
此致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○區分署
承租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公司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地址：
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　　        　年　　        　月　　        　日
